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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后 

形成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宁波均胜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电子”或“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

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

司出售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群英”）股权后形

成关联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完成对均胜群英51%股权交割，均胜群英自2021年1

月1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在上述交易完成前，均胜群英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公司存在为原控股子公司均胜群英提供担保的情形，详情请参见公司

于2020年8月29日披露的《均胜电子关于对子公司担保事项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0-040）；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朱雪松先生兼任均胜群英董事，

公司董事王剑峰先生、范金洪先生在过去12个月内曾担任均胜群英董事职务，均

胜群英董事长刘玉达先生在过去12个月内曾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均胜群英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因此上述既有担保事项变更为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关联担保。由于

上述担保义务仍在有效期内，根据上述担保对应债务的具体情况，公司拟根据已

签署的担保协议继续履行相关的担保义务。 

（二）关联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关联董事王剑峰

先生、朱雪松先生以及范金洪先生回避表决的前提下，以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均胜群英股权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日，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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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均胜群英股权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2007321299346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 刘玉达 

注册资本 人民币 99,270 万元 

注册地址 宁波市高新区聚贤路 1266 号 

经营范围 

汽车关键零部件（发动机进气增压器）、汽车电子装置（车身电子

控制系统）、车辆饰件、新能源汽车充电总成、配电总成、充电

桩、充电设施、橡塑制品、金属制品、电子元件、汽车配件、模具

工装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加工、销售和安装；自营和代理货

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情况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均胜电子及全资子公司

宁波均胜科技有限公司合计持股 44.8%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90,980.68 441,658.27 

负债总额 248,373.24 313,706.11 

资产净额 142,607.44 127,952.16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244,583.77 376,897.39 

净利润 12,090.58 13,887.7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2,478.02 14,223.05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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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抵押人：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 

借款人：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借款人与抵押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内签订的借款合同 

债权确定期间：2020年9月4日至2022年9月4日 

最高债权额：最高额抵押项下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 

担保余额：人民币8,000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 72.94 亿元（含本次提供

的关联担保），实际发生余额约 57.50 亿元，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48.08%，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零。 

五、内部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监事会表决情况 

2021年3月30日，在关联董事王剑峰先生、朱雪松先生及范金洪先生回避表

决的前提下，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均胜群英股权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同日，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均胜群英股权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关联担保系公司出售原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实质为公司对原

合并报表体系内控股子公司既有担保的延续，原担保协议内容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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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均胜群英51%股权交割完成后，均胜群英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公司董事朱雪松先生兼任均胜群英董事，公司董事王剑峰先生、范金洪先生

在过去12个月内曾担任均胜群英董事职务，均胜群英董事长刘玉达先生在过去12

个月内曾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因此，上述事项构成关联担保。 

（3）本次关联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审议

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担保系公司出售原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实质为公司对原

合并报表体系内控股子公司既有担保的延续，原担保协议内容未发生变化。 

（2）均胜群英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

相关情况较为熟悉，担保风险较低。 

（3）本次关联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 

（4）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审议上述事项时，相关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上述事项的独立意见，

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系公司出售原控股子公司

股权后形成，实质为公司对原合并报表体系内控股子公司既有担保的延续，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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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无异议。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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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售

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后形成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缪佳易  赵春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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